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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山西省反馈督察情况

2016 年 PM2.5、PM10平均浓度同比分别升高 7.1%、11.2%

山西已拘留 61人，约谈 1589 人，问责 1071 人

本报记者童克难太原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7年

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17年7月30日向山西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反馈会由山西省省长楼阳生主持，

督察组组长杨松通报督察意见，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作表态发言。督察组副组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

秋，督察组有关人员，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013 年以来，山西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环境保护工作取得
积 极 进 展 。 颁 布 实 施 环 境 保 护 条 例（修 订
案）、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泉域水
资源保护条例等法规，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
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工作方案。省委常委会两次专题研究督察
整改工作，着力推动山西绿色转型。积极推
进植树造林，近年来每年投资百亿元，年均完
成造林面积 400 余万亩，2016 年全省森林覆
盖率比 2013 年提高 2.47 个百分点。右玉县
60 年坚持不懈植树造林，全县林草综合覆盖
率由解放初期的 0.3%，提高到目前的 54%，得
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

2013 年以来，全省累计淘汰落后钢铁产
能 1498 万吨、焦炭 3507 万吨。积极探索环境
管理领域机制创新，激活排污权交易市场，累
计完成交易金额 14.83 亿元。推广企业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449 家企业投保，实现保费金
额 1.7 亿元。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环境污染
损害司法鉴定中心，为 23 起环境污染损害案
件提供司法鉴定服务。

太原市大力推进集中供热工程，建设交
城、古交到太原的长距离供热管网，替代现有燃
煤锅炉和散煤；主动实施重污染企业搬迁，近年
来城区 300余家重污染企业实现关停或搬迁。
大同市不断推进原煤散烧、露天烧烤、小型锅
炉、“十小”企业等污染问题治理，2016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314天，连续4年排名全省第一。

山西省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严查严处群众举报环境案件并向社会公
开。截至2017年6月底，督察组交办的3582个
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2485家，立
案处罚 856 家，罚款 7179.7 万元；立案侦查 22
件，拘留61人；约谈1589人，问责1071人。

督察指出，尽管近年来尤其是 2016 年下
半年以来，山西省委不断强化绿色发展对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域的统领作用，把生态环
保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旗帜鲜明引领
和推进转型发展，努力多还旧账，防止再欠新
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多年
形成的一些突出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形势依然严峻。

主要问题

山西省2016年PM2.5、PM10平均浓度同比分别升
高 7.1%、11.2%；今年以来大气环境质量仍呈恶化趋
势。汾河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桑干河流域水质明显
恶化。

根据省政府要求，焦化、钢铁等行业应于2015年
底前完成环保提标改造，但实际仅约1/3企业按时完
成改造任务。2016年3月，省环保厅发文将未完成提
标改造任务的焦化、钢铁企业完成时限放宽至当年
10月；2016年12月，又发文将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
等企业提标改造延期至 2017年 3月 31日，完成时限
一拖再拖。督察进驻时，五麟煤焦等9家焦化企业仍
未完成提标改造任务，难以达标排放。已完成提标改
造的多数焦化企业也不能稳定达标，烟粉尘无组织排

放严重。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但保护力度不够，沿岸

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太原市小店区汾
东污水处理厂、清徐县白石南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晋中市修文工业基地污水处理设施，吕梁市岚
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临汾市第三、第四污水处理
厂、浍河和鄂河水污染治理工程、蒲县污水处理厂改
造工程等均未按时间要求建成投运。太原、晋中、吕
梁、临汾4市每天20余万吨生活污水直排汾河。

桑干河流域污染问题突出，同煤集团11个污水
治理项目应于2016年底前完成，但截至督察时仍有8
个没有完工，每天约7.5万吨污水直排十里河等桑干
河支流；大同御东污水处理厂等长期超标排放污水。
2016年桑干河山西出境固定桥断面化学需氧量、氨
氮浓度达到74.7毫克/升和6.4毫克/升，比2014年分
别上升155%和377%，水质恶化明显。

山西省一些领导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摆位不够，重发展、轻保护的观念没有
得到有效扭转。2015年山西省不顾大气环
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
形势，违反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实施《山西省
低热值煤发电“十二五”专项规划》，先后核
准审批20多个低热值煤发电项目，部分项目
在审批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不严不
实。为开发建设风电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即
对桑干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减
少核心区、缓冲区面积648公顷。2016年以
来，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全省煤电焦铁
等产能负荷明显提高，但相应的环境投入和

监管没有同步推进，甚至放松治污要求，导
致污染排放量增加，全省多数地区大气环境
质量出现恶化。

一些地方面对突出环境问题强调客观
因素多、主动作为少，漠视群众环境诉求，往
往在上级督促或媒体曝光后，才被动应对，
有的甚至被多次督查约谈后，仍行动迟缓。
临汾市对环境保护部综合督查指出的问题
整改不力，2016年冬季采暖期，环境质量急
剧恶化，引发社会舆论高度关注。运城市
2015年底被环境保护部挂牌督办，但摘牌后
即放松整治，部分钢铁、焦化企业仍未完成
提标改造，平陆等地污水处理厂至今不能正
常运行，大量超标废水排入黄河。晋城市区
污水处理厂每天近百吨污泥临时堆存于自
然沟壑中，环境风险突出。

2013 年至 2016 年，省煤炭工业厅未
按照分工要求，组织开展农村地区优质煤
配送中心建设，没有制定硫分高于 1%、灰
分高于 16%民用散煤的限制销售政策，全
省散煤煤质管控处于失控局面，冬季燃煤
污染十分严重。

省发展改革委在产能置换方案未获确
认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违规对山西中铝
华润有限公司50万吨电解铝项目予以备案；
未经环评审批，于 2015年 12月违规核准朔
州市神头发电二期项目和长治市漳泽发电
项目；没有落实《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未将
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19个煤矿纳入去产能
计划，督察时部分煤矿仍在生产。

国土资源部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2013 年以来在桑干河、灵丘黑鹳、汾河上
游、蔚汾河等省级自然保护区新立矿业权
1 宗、延续矿业权 15 宗。质监部门未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关要求，2014

年以来仍新增注册每小时 10 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 1100 多台、计 3800 多蒸吨，加剧大
气环境污染。

太原市 2015 年 7 月市委常委会明确
提出，市委常委会每季度、市政府常务会
每两个月分别听取一次省城环境质量改善
工作汇报，但此后并未落实。全市重城建、
轻环保，一些部门和单位对施工扬尘管控不
力，甚至牺牲环境抢工期，群众反映强烈。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建设速
度，现有两座垃圾处理设施长期超负荷运
行，环境隐患突出。截至2016年底，建成区
仍有 100 余台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的燃
煤锅炉、茶浴炉未按要求淘汰到位。

吕梁市连续两年被环境保护部公开
约谈，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整改工作迟
缓。截至 2016 年底，尚有 966 台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未按计划淘汰到位，
热电联产供热率全省最低，近年来大气环境
污染问题突出。全市 40%城镇生活污水直
排河道。“土炼油”企业众多，但未采取有
效措施，经上级有关部门多次督查督促
后，才开展专项整治。

重发展、轻保护问题较为突出

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多见

大气和水环境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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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天津市反馈督察情况
存在压力传导不足、责任落实不够、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天津已拘留 12人，约谈 307人，问责 139人

天津市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决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正确处理
发 展 与 保 护 的 关
系 ，努 力 提 升 城 市
建 设 和 产 业 发 展 水
平 。 深 入 推 进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全 面 落
实 各 项 强 化 措 施 ；
加 强 水 污 染 防 治 顶
层 设 计 ，确 保 饮 用
水 安 全 ；切 实 抓 好
七 里 海 湿 地 等 自 然
保 护 区 环 境 整 治 和
生 态 修 复 ，保 障 生
态 环 境 安 全 。 要 切
实强化环境保护“党
政 同 责 ”和“ 一 岗 双
责”，依法依规严肃责
任追究，对督察中发
现的问题，要责成有
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
查，厘清责任，并按有
关规定严肃问责。

督察强调，天津
市委、市政府应根 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方
案（试 行）》和 督 察
反 馈 意 见 要 求 ，抓
紧 研 究 制 定 整 改 方
案 ，在 30 个 工 作 日
内 报 送 国 务 院 。 整
改 方 案 和 整 改 落 实
情 况 要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及 时 向 社 会
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
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 究 问 题 进 行 了 梳
理，已按有关规定移
交天津市委、市政府
处理。

督察 要求督察 认为

本报记者邢飞龙天津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

重要决策部署，2017年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天津

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17

年7月29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进行反馈。反馈会由天津市市长王东峰主持，

督察组组长蒋巨峰通报督察意见，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作表态发言，督察组副组

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及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013年以来，天津市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组织实施“美丽
天津·一号工程 ”，开展“四清一绿”行动，以
硬措施推进环境保护工作。2016年9月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调整以来，进一步明确
绿色发展理念，增加环境保护工作考核权
重，提前5个月完成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货
车运输集港煤炭的国家要求。制定出台环
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并对失职失
责的6名厅级领导予以问责，发挥了震慑和
警示效果。

先后出台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
规；制定12项地方排放标准，率先发布覆盖
11个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大幅
收严锅炉和污水处理排放限值；三次提高
排污费征收标准，并实施差别化征收政
策。大力实施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构建
公众参与的环境监督体系。投资 3.6亿元
建成覆盖全市 271个乡镇街、园区和重点
区域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与北京、
河北签署生态环保框架协议，推动信息共
享、合作治污、执法联动和应急响应。

2013 以来，全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520多亿元推进能源清洁化，中心城区供热
锅炉完成煤改气，外环以内区域基本实现
无煤化。完成30台共计930万千瓦煤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和376家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企业综合整治。完成198平方公里裸地治
理。新、扩建67座污水处理厂，基本实现60个
市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

天津市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严查严处群众举报案件并向社会公
开。截至 2017 年 6 月底，督察组交办的
4226个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共责令
整 改 4331 家 ，立 案 处 罚 1654 家 ，罚 款
2622.7万元；立案侦查 3件，拘留 12人；约
谈307人，问责139人。

督察指出，天津市环境保护工作虽然
取得积极进展，但压力传导不足、责任落实
不够、工作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与中央
要求、直辖市定位和人民群众期盼尚有明
显差距。

2016年，全市 87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断面
比例较 2013 年上升 23%，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仅为
15%。全市二级河道、干渠设有大量闸坝，人为造成大量

“死水”，严重减少下游河流生态流量，汛期集中排放导致
下游污染严重。北辰区大杨村工业园区、万发工业区污

水在汛期集中排入永定新河，对河流生态环境造成冲
击。独流减河是全市8条入海河流中唯一达到Ⅳ类水体
的河流，但现状堪忧，两岸大规模水产养殖，加剧了水质
恶化。

城市配套管网建设滞后，中心城区及环城4区每年
有6100余万吨污水直排；东丽区新立街区域大量污水长
期直排西减河；滨海新区及远郊5区97座污水处理厂中，
有17座约11.4万吨/日处理能力闲置。津沽等5座大型

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占全市总处理量的 57.4%，但提标
改造进展缓慢，仍有3座执行一级B排放标准。

于桥水库作为天津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内仍有68个村庄、6.99万人口，以及17家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123家养殖专业户未实施搬迁，污水未集中收集
处理，对水库水质产生不良影响。北辰区宜兴埠泵站作
为引滦入津和南水北调重要中转站，泵站及输水管道周
边遍布各类企业厂房和违章建筑，环境风险隐患较大。

天津市 2016 年二氧化氮浓度大幅上升，2017 年
一季度 PM2.5 浓度同比上升 27.5%，大气环境形势十
分严峻。钢铁围城、园区围城等问题长期没有改观，
减煤控煤工作落实不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机动车
及船舶污染防控力度仍需加强。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履职不力，导致 2013
年至今全市违反“大气十条”要求新增每小时10蒸吨及
以下燃煤锅炉512台。截至督察时，全市每小时10蒸吨
及以下燃煤锅炉达 4833台，其中部分锅炉位于建成区

内。在煤质监管中“以罚代管”，对销售超标煤炭行为仅
处以罚款而未限制流通，2015年和2016年就有26.1万吨
劣质煤经处罚后重新流入市场。市发展改革委工作不
实，在压煤工作中，未将国投北疆电厂扩建工程煤炭增量
纳入减煤计划，造成后续减煤压力巨大。

位于滨海新区的大港石化、天津石化、中沙石化
3 家大型企业年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约 2.8 万吨。督察
期间现场检查及监测发现，大港石化苯储罐未加装油
气回收装置，重整再生工段排放烟气中，苯、甲苯和二甲
苯排放浓度分别超标2倍、13.5倍和21倍。天津石化重
整再生工段排放烟气中，苯排放浓度超标1.7倍，2017年
3月10日企业自行监测结果显示，污油罐脱臭装置、酸性

水罐脱臭装置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分别超标 561.9倍
和 408.2倍。中沙石化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不规范，部
分组件首次修复时间未达到标准要求。现场检查还发
现，滨海新区天津星源石化自2013年起违法进行大面积
露天喷涂作业，仅 2016年 12月承揽的一项工程就使用
涂料10万余升，大量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污染
情况十分突出。

全市 2016 年仅对 200 余辆尾气超标机动车进行
处罚，罚款总额不到 5 万元。天津港靠岸船舶燃油二
氧化硫排放量巨大，国家要求从 2017 年起使用硫含
量不高于 0.5%的燃油，但截至督察时尚处于方案制
定阶段，工作滞后。

工作落实不够到位

水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天津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开会传达多、研究
部署少，口号多、落实少等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在工
作中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欠缺，“好人主义”盛行。有些
领导同志谈到水污染就强调来水少、来水脏，谈到大气污
染就强调气候因素。抓大气污染防治时紧时松，导致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程度时好时差，甚至个别时期还出现污
染反弹。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不够到位，在全市重化产
业集中、结构性污染突出的情况下，仍然不顾环境承
载能力上马或准备上马火电项目。市政府在 2014 年

12 月批复未来科技城总体规划时，涉及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8.42平方公里。

一些部门和地区环保责任不落实。宁河区在天
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里海湿地核心
区和缓冲区违法建设湿地公园，市海洋部门多次违
规批准游客进入保护区核心区；市国土资源部门从
未对违法占用保护区土地行为实施监管。市农委、
市容园林委负责推进宁河区垃圾处理厂建设，但两
部门不协商、不调度、不督促，甚至推卸责任，导致垃
圾处理厂至今未能建成使用。静海、武清等区渗坑
污染问题突出，整治工作推进缓慢，甚至出现反弹。
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

存 20 余万立方米垃圾渣土和 9 万吨污水，长期解决
不力，直至 2017 年 4 月环境保护部督查并经媒体曝
光后才得以整治。

一些地区工作导向存在偏差。滨海新区、武清
区“走捷径”，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6年经政府常务会研
究出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大气环境保障方案，在
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
等功利性措施。宁河区落实黑臭水体治理任务敷衍塞
责，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仅采取杂物堵塞排污口、设
立挡水墙等临时性措施，管网建设等治本工程严重滞
后。静海区水务局为应付环境保护督察，编造会议
纪要和工作台账，影响十分恶劣。

主
要
问
题

天津 市“ 散 乱 污 ”企 业 众 多 ，在 城 乡 结 合 部 地
区 高 度 集 聚 。 北 辰 区 宜 兴 埠 镇 杂 乱 分 布 大 量 非
法 铸 造 、化 工 企 业 ；静 海 区 王 口 镇 大 部 分 炒 货 加
工 企 业 环 保 设 施 简 陋 ；津 南 区 小 站 镇 阀 门 生 产 集
聚 区 冲 天 炉 众 多 ；武 清 区 王 庆 坨 镇 自 行 车 产 业 集

聚 区 有 数 十 家 小 型 电 泳 厂 、氧 化 厂 和 烤 漆 厂 ，污
染严重。

规划要求应于 2015 年前建成投运的 13 座生活
垃圾处理厂，实际仅建成投运 5 座；规划的 3 座餐厨
垃圾处理厂和 4 座粪便处理厂均未建设。2016 年全
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 52.3%，静海、宁河两区垃
圾无害化处理基本空白。静海、东丽等地非正规填
埋垃圾超过 100 万立方米，防渗措施缺失，环境隐患

突出，群众反映强烈。北辰区双口生活垃圾填埋场
自 2006 年起即违规将渗滤液外运处理，部分高浓度
初期雨水直排厂外渗坑。

此外，大邱庄污泥处置中心建设滞后，静海区仍
违规堆存 4.9 万吨酸洗污泥。东丽区博发药业公司
将每年产生的 300 吨废活性炭交给无资质单位处置；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长期违规自行处置废
酸，污泥、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去向不明。

一些突出环境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2 大气环境治理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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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4
尽管山西省出台了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但泉

域重点保护区禁止开发的规定始终落实不到位。洪
山泉域重点保护区涉及晋中市13家煤矿，目前仍有青
云、旺源、鸿发等6家煤矿在产。郭庄泉域重点保护区涉
及临汾市4家煤矿，目前团柏等3家煤矿正在生产，1家正
在建设。晋祠泉域重点保护区涉及16家煤矿，目前西
峪、西山煤电屯兰矿等 10家煤矿仍在生产。煤炭资
源长期过度开发已导致洪山泉、郭庄泉等6个岩溶大
泉断流干涸或流量锐减，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问题突出，桑干河省级
自然保护区2013年以来违法新建项目12个，其中，朔州
市朔城区政府批准成立的富甲工业园区侵占实验区473
公顷，大同市天马泰山石材等两家采石企业侵占核心区
36公顷。灵丘黑鹳省级自然保护区现有14个违法违
规项目，其中金鑫选矿厂非法侵占实验区82公顷，灵
丘县刘庄寺沟铁矿等4家企业侵占保护区493公顷。

此外，全省非煤矿山私挖乱采问题严重，阳泉市
众多企业露天无序开采矾石、石料，屡禁不止。晋中
市大量石料、铁矿企业，以及太原市慕云山、阳曲县泥
屯镇一带采石场等，大面积开山采矿，生态破坏和扬
尘问题突出。

山西省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推进
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全面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特别要正确处理煤炭资源开发与生态环
境保护关系，强化资源环境刚性约束，推进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努力让绿色成为山西

“底色”。要切实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对督察
中发现的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

调查，厘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督察强调，山西省应根据《环境保护督察

方案（试行）》和督察反馈意见要求，抓紧研究
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山
西省委、省政府处理。


